 附件
2020年促进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专项资金
[bookmark: _GoBack]（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）
项目入库申报指南
    
根据《韶关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实施细则》（韶府办发函〔2020〕59 号），为引导推动我市外贸进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，防范出口收汇风险，扩大我市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，推动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，按照规范管理、严格审批、权责明确、绩效优先的原则，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资金来源
年初财政预算安排。
    二、支持对象
    申请企业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：
（一）在我市登记注册，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的企业法人。
（二）近三年在外经贸业务、财税管理、外汇管理、海关监管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
三、支持内容
对自主向国家批准从事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（以下简称保险公司）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，并已缴纳保费（含保险）的企业，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。企业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的，不予资助。
四、支持标准
（一）对2018年度出口额在300万美元以下（含300万美元）的小微企业在2019年10月1日—12月31日期间，根据实际缴纳保费给予20%的资助。
（二）在2018年度出口额在3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在2019年1月1日—12月31日期间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已缴纳保费（含保险）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一般企业”），给予实际缴纳保费20%的比例进行资助，单家企业最高支持额度为40万元。
五、资金申报、审核和拨付
（一）资金申报流程及申报时限。
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，由保险公司组织企业申报和收集材料（一式两份）并填报《一般企业类业务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》（见附件1）及《专项资金收款账户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4电子版），在2020年10月9日前统一送达市商务局。逾期未提供或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存在问题而无法享受财政资助，由申请企业自行承担。
（2） 申请材料。
1.“一般企业类”保费申报材料：
（1） 《一般企业类业务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，保险公司填写）
（2） 2020年促进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专项资金（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）申请表（附件2，企业填写）；
（3）保单明细表（复印件）；
（4）保险费全额发票（复印件）；
（5）银行进账单或流水清单（复印件）；
（6）与申报企业相关的发票清单（电子版）；
 2. “小微企业类”保费申报材料：
（1） 经小微企业盖章的保单文件（复印件）；对于小微企业通过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线上投保/续转的，由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提供对投保行为进行网上确认的清单材料，无需提供保单文件；
（2） 小微企业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[附件3（1）或（2））]；
（3） 保险费全额发票（复印件）；
（4） 相关应收款台账
3. 专项评审、复核过程中认为所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。
以上材料按顺序、类别进行归类装订。
四、审核流程和拨付
为加强对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项目的监督和检查，确保财政资金合规、高效、安全使用，资金审核和拨付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（一）审核。
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提出申请的项目进行专项评审，科学公正地审核确定资助项目，出具专项评审报告，确定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和资助额。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案报批及公示。
市商务局根据第三方专项评审报告，拟定资金明细分配计划，并按程序进行报批及公示。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
市财政局根据确定市商务局的资金分配计划，按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手续。
五、资金绩效管理
（一）推动企业积极扩大出口。
根据绩效管理有关要求，各企业要主动作为，充分利用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政策，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，做好出口收汇风险的防范，扩大企业投保面，稳定和扩大出口市场，优化出口结构，切实提高企业竞争力。
（二）加强专项资金追踪管理。
各企业要建立健全专项资金追踪管理和监督检查制度，在收到拨付资金后，应专款专用。任何单位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。对违反规定的单位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（3） 定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
    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抓手，专门用于检查市级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、考核资金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、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。绩效评价的结果将作为专项资金预算安排、调整、收回以及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。各企业应在资金拨付完成后，要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形成总结报告，包括资金到位情况、支持项目明细、资金使用效果、存在问题及建设等上报市商务局。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和市审计局等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、促进外贸稳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绩效评价、审计、监督和检查。
本通知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




附件1

2020年促进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专项资金
（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）
一般企业类申请汇总表
结算时间：2019年1月至12月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海关编码
	保单编号
	投保金额
（美元）
	实缴保费
（人民币元）

	申请资助金额（人民币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1
	2
	3
	4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	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          

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附件2
2020年促进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专项资金
（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）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
企业名称
	
	      联系人
	姓名

	
	
	     联系电话
	固话：
手机：

	企业注册地
	
	企业经营地址
	

	企业海关编码
	
	保单号
	

	工商登记机关
	

	2018年度出口额
	   万美元
	投保时间
	年   月至   月

	投保金额
	  美元
	已缴保险费
	           人民币元

	申请资助金额
	                   元人民币

	企业开户银行名称（人民币）：

	企业开户银行账号（人民币）：

	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 年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企业名称及开户银行名称需填全称，即“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分行（支行）”；
      2、银行账号应为申请企业接收资助资金的人民币开户银行账号；
      3、申请企业应提供一套申报材料，每套申报材料需包含此表一式二份，其余材料为一式一份。




附件3-（1）
小微企业类业务申请汇总表（保险公司垫付）
结算时间：2019年10月至12月  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经营地址
	保单编号
	海关编码
	2018年度出口额(美元)
	
已发生保费金额（人民币元)

	保险公司垫付保险费金额（人民币）
	申请资助金额
（人民币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1

	2
	3
	4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附件3-（2）
小微企业类业务申请汇总表（保险公司未垫付）
结算时间：2019年10月至12月  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经营地址
	保单编号
	海关编码
	2018年度出口额(美元)
	
已发生保费金额
(人民币元)

	保险公司未垫付保险费金额（人民币）
	申请资助金额
（人民币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1
	2
	3
	4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


  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附件4
专项资金收款账户信息汇总表
	结算时间  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

	填报单位：
	
	
	

	序号
	所属地市
	出口企业编码
	出 口 企 业 名 称
	企业开户银行名称
	企业开户银行账号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





